附件10
2020年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一、任务目标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功能作用，不断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适应市场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能力，推动形成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二、资金使用范围

支持开展商标注册，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地理标志等品牌培育；支持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建立标准化生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和一品一码并行制度，农产品实现源头赋码、贴码销售；支持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组织培训等。

三、补助对象

为2018—2019年度评定的尚未给予财政资金补贴的国家级和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四、补助标准和方式

每个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原则上补助30万元，补助方式主要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局在确定项目单位后直接将补助资金拨付给有关合作社，不要求有关合作社实施项目并组织验收。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项目县（市、区）要充分认识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对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意义，切实落实省委农办等11部门《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闽委农办〔2019〕18号）有关要求，进一步健全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
（二）认真组织实施。各项目县（市、区）要将规范提升农民合作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项目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协调配合，着力为项目有效落地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及时解决农民合作社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三）强化资金管理。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及时拨付财政补助资金，跟踪掌握工作进度。强化对服务主体监督检查，设立专门举报电话，随时接受群众举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骗取套取、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四）落实绩效考评。要根据《福建省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农〔2019〕19号）认真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县级自评、市级复核方式。项目资金落实情况由设区市汇总后报送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适时开展绩效调研，对绩效结果为优良的，在下年度项目安排时给予优先考虑、重点支持；对绩效差劣的则在全省范围内通报，并抄送当地政府。

